附件二
專利構想提案揭露單
【提醒】發明創作一經公開即無法申請專利，公開包括論文發表、碩博士口試、成果發表、參展、與廠商洽談、廣宣文件、新聞稿、交流座談、E-MAIL等。對於已公開之專利構想提案，需提案人明確說明提案內容與公開內容之差異，並附上具體之佐證說明，以利工研院評估是否受理該提案。 

	編號
	

	發明人/系所
	

	公開狀況
	(是；(否。 如勾選(是，請選填以下公開方式及資訊

( 尚未公開，預計公開時間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( 公開時間未定

	公開方式

	期刊
	出版或公開日期：

期刊名稱：

論文名稱：

冊數/頁次：

網址：

	口試
	口試日期：

論文名稱：

口試委員人數：          其他與會人數：

所有與會人士(含口試委員)是否簽訂保密契約：(是；(否

如勾選(是，請附上保密契約影本。

	計畫期中或期末報告
	提交日期：
公開日期：

主辦單位：

	參展或與廠商洽談
	參展或洽談日期：

展覽或廠商名稱：

	其他公開
	公開日期：

公開方式：




	提案內容除本單所填之基本資料外，請另提供附件，完整詳述其內容。內容之表達方式以能具體說明為要，可為手稿、設計圖示、照片、文字敘述等均可，或輔以實體展示，並將文件編上頁次。(表達之方法可詳參以下之說明)。 



四、詳述可達成本案之基本目的的具體技術手段
	  一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五、提出預定主張的專利權範圍
 
六、如何判斷侵權
請勾選本案之判斷侵權的方式, 並詳實敘述判斷方式。
□可由外觀判斷 必須還原工程 可藉由測試判斷 □其他
七、圖式 
八、專利與專利組合
若有已佈局之原發明專利或專利組合，請一併列出


